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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纺织机械产品质量

许可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（员怨怨圆年苑月源日国家商检局、纺织工业部发布）

第一章摇总摇摇则

第一条摇为了加强对我国纺织机械出口产品质量的控制，做
好出口纺织机械产品质量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工作，根据国家进

出口商品检验局、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颁发的《出口机电

产品质量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结合纺织机械行业的特点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摇国家商检局和纺织工业部负责实施出口纺织机械产
品质量许可证的领导和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摇出口纺织机械产品质量许可证的实施品种范围，由
国家商检局会同纺织工业部公布。对公布范围内的品种出口商检

时，从规定日期起，实行凭出口纺织机械产品质量许可证报验制

度。

第四条摇出口纺织机械产品质量许可证企业生产条件考核由
国家商检局设在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厦门、重庆、深圳等地的进

出口商品检验局（以下简称所在地商检局）会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纺织机械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省市纺机主管部门）区同负责。

产品质量检测由国家商检局和纺织工业部联合认可的检测单位

（以下简称检测单位）或者具备条件的商检局负责。

第二章摇发证基本条件

第五条摇企业生产条件按《出口纺织机械企业生产条件考核
员



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附件一）考核，满分为缘园园分，合格分为源园园分，每
小项标准分扣完为止，不给负分。

第六条摇出口产品质量必须全面达到产品标准要求，按国家、
行业或部标准（技术装备司或原中国纺织机械工业总公司企业标

准云允辕允匝）进行验收。如无上述标准，则按经过纺织工业部技术装
备司备案的企业标准进行验收。其中电气、油漆、包装等应符合相

应行业标准中关于出口产品的要求。

对外贸易合同或者协议有约定检验标准和要求的，应符合对

外贸易合同或者协议约定的检验标准和要求。

第七条摇企业的计量工作必须经过国家计量部门三级计量的
验收合格并具有三级计量合格证书。

第三章摇申领程序及减免条件

第八条摇出口纺织机械产品质量许可证根据国家商检局和纺
织工业部公布的实施品种，按产品品种发放。生产同品种的企业，

各企业单独申领。

第九条摇获国家或纺织工业部质量管理奖的企业，从获奖之
日起两年之内可以申请减免生产条件考核；获国家或纺织工业部

优质产品奖的产品，从获奖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申请减免产品检测。

第十条摇凡经过生产许可证考核或产品质量等级评定的，同
一检查单位检查的相同要求的合格项在员愿个月之内可以免予检
查。

第十一条摇根据出口纺织机械产品质量许可证品种目录，出
口纺织机械的生产企业，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向所在地商检局领取

质量许可证申请书，并按规定填写申请书（见附件二）一式六份。

其中一份为正本，五份为副本（副本可用复印件，但印章不准复

印）。申请书传递程序见附件三。

第十二条摇所在地商检局负责在生产厂或者外贸仓库对提出
申请的产品随机抽取一台进行封样，并将申请书连同有关技术资

料寄送到有关检测单位。

第十三条摇检测单位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标准对封样的样
品进行检测，提出检测报告，并在申请书上签署意见，送所在地商

检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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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摇产品检测合格后，由企业所在地商检局会同省市
纺机主管部门，按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对企业的生产条件进行考

核，提出考核报告，并在申请书上签署意见。

第十五条摇企业生产条件和产品质量符合本办法第五条、第
六条规定后，由所在地商检局报国家商检局和纺织工业部。国家

商检局和纺织工业部审查批准后签发质量许可证书。

第四章摇监 督 管 理

第十六条摇出口纺织机械产品质量许可证的有效期为五年，
企业如需继续生产出口产品，必须在有效期满前六个月重新向所

在地商检局提出申请，商检局安排复查，复查程序同申请程序。

第十七条摇已取得出口纺织机械产品质量许可证的企业如在
有效期内出现下列严重质量问题之一者，吊销其出口产品质量许

可证。

员郾产品质量严重下降，国外厂商两次要求索赔或退货，经查
实责任确由生产企业质量所致者，或外商直接向我驻外机构反映，

严重影响我国纺织机械出口信誉者。

圆郾所在地商检部门实施产品出口检验时，连续五批中两批不
合格者。

猿郾在各种形式产品质量和生产条件检查中，发现质量和管理
下降并有严重质量问题者。

第十八条摇对吊销出口纺织机械产品质量许可证的企业，由
国家商检局、纺织工业部下文公布。并通知各有关商检机构、企业

及外贸部门停止出口。出口纺织机械产品质量许可证自吊销之日

起半年之后企业才能重新办理申请。

第五章摇附摇摇则

第十九条摇出口纺织机械产品质量许可证的考核、检测费用由申
请企业承担。

企业按规定交纳生产条件考核费，参加工厂条件考核人员的

费用由收取的考核费中支出。

由检测单位负责的产品质量检测费用，检测单位按《纺织机

猿



构检测费办法》收费。

第二十条摇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解释权归国家商检局
和纺织工业部。未尽事宜按《出口机电产品质量许可证管理办

法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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